
附件：
关于加强元旦春节期间消防安全工作的通告
为加强元旦、春节期间消防安全，有效预防各类火灾尤其是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，努力创造安定祥和的消防安全环境。根据消防法律法规，现将有关要求通告如下：

1、 凡建设工程未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审核、竣工验收、备案

或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手续的，一律依法责令停产停业、停止施工、停止使用并处罚款。

2、 凡发现违反规定在公共场所室内燃放烟花爆竹、冷焰火

的，一律依法对责任人和经营管理人员予以五日以下拘留处罚；

三、凡消防设施、器材配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，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的，一律依照《消防法》从重处罚。

四、凡发现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严重堵塞或数量不足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，人员密集场所违规使用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，采用易燃、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，一律依法予以临时查封；

五、凡占用防火间距和消防车通道，在疏散通道、疏散楼梯、安全出口及公共区域的外窗设置铁栅栏、广告牌影响人员疏散的，一律强制拆除并处警告或罚款；

六、凡发现大型群众性活动不符合有关规定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，一律依法责令停止举办，立即疏散现场人员，并对组织者依法予以拘留；

七、凡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或过失引起火灾，擅自拆封或者使用被公安消防部门查封的场所、部位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

八、凡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，锁闭安全出口的，一律责令当场改正并处警告或罚款；

九、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，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销售或者使用、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

十、凡在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场所内安排值班、住宿人员超过3人，未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、未安装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、自动喷水局部应用设施的，一律责令停产停业并处罚款，同时将值班住宿人员迁出，拆除住宿设施；

十一、凡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，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、使用明火的，处警告、罚款或者五日以下拘留；

社会各单位要按照上述要求进行自查自纠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，确保消防安全。各级公安机关要依法严格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，依法责令改正并予以处罚。发生火灾事故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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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0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


